中共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文件

长城乡党字﹝2020﹞5号                 签发人：林巍

关于印发《市建委2020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要点》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委属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市建委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4月29日

市建委2020年扫黑除专项斗争工作要点

2020年，是“行业整治”动真除患之年，也是“长效常治”开局起步之年，更是为期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胜之年。全市城乡建设领域扫黑除恶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省住建厅部署要求，紧紧国绕收官之年“长效常治”总体目标，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十百千万”行动为载体抓手，以行业整治铲除滋生黑恶势力土壤，以机制建设巩固成效，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强化组织领导，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1.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政治责任。结合工作进度适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工作，根据阶段性工作安排，适时召开市建委专项斗争工作专题会议推动工作。采取督导检查、调研指导等各种有效措施，层层压实成员单位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2.进一步开展课题调研，梳理巩固成果。结合市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专题调研通知精神，委扫黑办适时深入成员单位了解专项斗争开展情况，重点对影响当前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和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进行深入调研，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二、持续常态排查，扎实做好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和移送工作

    3.持续落实“三位一体”的排查制度。认真落实信访投诉、案件举报、日常监管“三位一体”的排查制度，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及时排查涉黑涉恶问题索。

    4.持续落实线索移交制度。按照《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移交工作制度》，持续做好涉黑涉黑线索合账建立及线索移送工作。

    三、突出行业监管，积极开展“行业清源”行动

    5.持续开展行业乱象整治。制定本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方案，列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在9月中旬开展一批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清理行业乱象。重点针对“建筑工程领城”开展乱象整治，明确行业乱象整治任务目标，开展整治工作。实现乱象整治工作由打“攻坚战”向打“持久战”转变。

    6.深入推进“一案一整治”。认真落实纪检监察机关《监察建议书》、审判机关《司法建议书》、检察机关《检察建议书》公安机关《风险提示函》“三书一函”通报反馈机制，进一步压实监管主体责任。要建立接收-整改-反馈-汇报机制，健全“一案一整治”工作合账，强化“三书一函”跟踪问效，从源头上整治行业乱象，提高监管水平。

    四、健全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巩固专项斗争成效

    7.建立健全“预防、打击、治理”工作机制。梳理本行业领域现有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行业监管政策，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灵敏高效的预防机制、依法依规的惩戒机制和标准规范的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监控等机制，堵塞行业漏洞，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对因行业遗法违规而引发的涉黑涉恶问题实行“零容忍”，积极协调多部门联合办案，综合治理，做好专项斗争的下半篇文章。

    8.建立健全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和移送常态工作机制。在现有涉黑涉恶排查和移送制度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常态工作机制，主动出击，加大日常检查巡查和专项排查的工作力度，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主动排查的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及时组织核查，建立与司法机关的常态联动机制，务必做到涉黑涉恶线索第一时间移送。

    五、持续保持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9.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式和手段，大力宣传专项斗争的重大部署和重大战果，充分展示各单位坚决扫除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定期制作宣传简报，对工作做法、典型案例、成效成果及时进行宣传引导，巩固专项斗争成果。

    10.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总结。2020年底，组织开展市建委专项斗争工作总结，全面梳理三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验做法和成果战果。



